
      

 1 / 6 

 

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云网          公告编号：2017-65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月 5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 14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该函对公司近期股

价涨幅较大事宜表示高度关注，要求公司认真核查有关事项并做出书面说明。收

到关注函后，公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做出回复，现将关注函回复内容公告

如下： 

    一、2017 年 6 月 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孟凯

先生回国事宜的公告》。同日，部分媒体报道称孟凯或重夺上市公司控制权。请

你公司函询相关当事人是否接受了媒体采访，上述媒体报道是否真实、准确，

采访内容是否为其个人意见的准确表达；如是，请说明后续策划事项的具体情

况、内容及时间安排；如否，请说明其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存在涉及你公司的业

务、人员、权益变动、重大资产重组等方面的计划。 

回复：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向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发出“询证函”，请其核实有关事

项。公司于 2017年 6月 6日收到孟凯先生的回复函，函称：“本人此次回国后从

未接受任何媒体记者采访；在未来 12 个月内，本人目前没有涉及公司的业务、

人员、权益变动、重大资产重组等方面的计划，如本人存在前述计划时，会遵守

相关规定，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你公司、孟凯、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 6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

息是否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你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以及近期你公司经营情况及

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1、关于向控股股东、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函证的情况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向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询证函”，请上述人员核实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截至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司已收到孟凯

先生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回复函，函称：“本人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前期披露的信息亦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关于近期公共媒体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关于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1）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团膳，业务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及郑州市，团膳项目能

够依靠自身经营支撑日常的经营开支；相关管理制度有序实施，相关职能部门正

常开展工作；经营团队保持基本稳定；无重大经营供货合同或劳动仲裁纠纷。 

综上，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原子公司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天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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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天鹅湖支行（以下简称“天鹅湖支行”）的银行贷

款尚未还清，公司对合肥天焱的连带担保责任尚未解除，天鹅湖支行以“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为案”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控股股东孟凯先生、

合肥天焱，并申请财产保全。公司于 2017年 5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的《重大诉讼公告》中，对该诉讼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并在公告中充分提示

了相关风险。 

6月 1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了控股股东孟凯先生所持

有的 18156万股公司股份，公司 6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控

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中，对该冻结股份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 

6月 5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冻结了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翠微路

支行设立的基本银行账户，冻结余额为 19,796,395.77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主要银

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于 6 月 7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中，对该

冻结银行账户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并在公告中对该冻结事项造成的影响做了相

关说明。 

综上所述，公司存在重大诉讼及基本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同时存在控股

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这些因素对公司品牌与市场信誉、客户与

供应商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将不利于公司现有团膳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不利于公司对外拓展、洽谈新项目。在内生动力不足、外向发展受阻的情况

下，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其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 2017 年 5 月 23 日以来买卖你公司股

票的情况。 

回复： 

1、公司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函证后的回复情况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询证函”，请

上述人员自查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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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自 2017年 5月 23日以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回复函，除董

事陈继先生、黄婧女士外，其余全体人员均回复称：“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 2017年 5月 23日以来，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关于董事陈继先生本人及关联企业购买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董事陈继先生在回复中签署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表”，其主要信息如下： 

持股变动人（方） 

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购买 

数量 

成交 

均价 
结存股数 

持股变动人与 

任职高层人员

的关系 

陈继 2017.6.1 竞价交易 606600 4.119 606600 本人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5.25 竞价交易 677700 3.636 677700 受控法人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5.26 竞价交易 2000000 3.763 2677700 受控法人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6.1 竞价交易 295400 4.002 2973100 受控法人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6.2 竞价交易 400000 4.09 3373100 受控法人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6.5 竞价交易 686004 4.147 4059104 受控法人 

3、关于董事黄婧女士关联企业购买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董事黄婧女士在回复中签署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表”，其主要信息如下： 

持股变动人（方） 

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持股 

数量 

成交 

均价 
结存股数 

持股变动人与 

任职高层人员

的关系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5.25 竞价交易 677700 3.636 677700 任董事企业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5.26 竞价交易 2000000 3.763 2677700 任董事企业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6.1 竞价交易 295400 4.002 2973100 任董事企业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6.2 竞价交易 400000 4.09 3373100 任董事企业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7.6.5 竞价交易 686004 4.147 4059104 任董事企业 

说明：董事陈继先生与董事黄婧女士所填报的关于两位的共同关联方——海

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公司股票的事项为同一事项，公司对陈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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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黄婧女士的关联方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买公司股票事项

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进行了备案及公开披露。 

 

四、请你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和公司股价涨幅等情况进行

充分的风险提示，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回复： 

1、关于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6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209.47 万元，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4

月 27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团膳，其经营模式较为单一，

团膳项目规模有限，业绩增长动力和空间不足，可为公司贡献的收入及利润基数

较小，若公司 2017 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存在暂停上

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关于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趋于严峻的风险 

如本回复第二题第四点所述，公司存在面临重大诉讼及基本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情形，同时存在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多轮司法冻结的情况，这些因素将对公司

品牌与市场信誉、客户与供应商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若该负面影响

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将不利于公司现有团膳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公司对

外拓展、洽谈新项目，进而可能导致公司经营受到影响。 

此外，目前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在立

案调查期间，公司无法实施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不得实施构成借壳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得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对公司通过重组、外部融资方式自救

构成障碍。在公司主业盈利能力较弱、无法寻求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公司的内外

部经营环境趋于严峻。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暂停上市的风险 

截至本回复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

或决定，若本次立案调查最终结论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2.1 条“（八）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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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将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关于公司股价涨幅较大偏离其内在价值的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性、内外部经营环境趋于严峻、

股票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风险的情况下，目前公司的实际现状及经营业绩与近期

股价涨幅较大的情况相偏离。敬请广大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到公司目前面临的各

项风险因素，理性投资！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公司无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备查文件：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关

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9日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17年6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148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该函对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事宜表示高度关注，要求公司认真核查有关事项并做出书面说明。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对有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做出回复，现将关注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2017年6月1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回国事宜的公告》。同日，部分媒体报道称孟凯或重夺上市公...
	回复：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向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发出“询证函”，请其核实有关事项。公司于2017年6月6日收到孟凯先生的回复函，函称：“本人此次回国后从未接受任何媒体记者采访；在未来12个月内，本人目前没有涉及公司的业务、人员、权益变动、重大资产重组等方面的计划，如本人存在前述计划时，会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你公司、孟凯、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以及近期你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1、关于向控股股东、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函证的情况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向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询证函”，请上述人员核实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截至2017年6月7日，公司已收到孟凯先生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回复函，函称：“本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亦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关于近期公共媒体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关于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团膳，业务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及郑州市，团膳项目能够依靠自身经营支撑日常的经营开支；相关管理制度有序实施，相关职能部门正常开展工作；经营团队保持基本稳定；无重大经营供货合同或劳动仲裁纠纷。
	综上，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原子公司合肥天焱生物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天焱”）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天鹅湖支行（以下简称“天鹅湖支行”）的银行贷款尚未还清，公司对合肥天焱的连带担保责任尚未解除，天鹅湖支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案”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合肥天焱，并申请财产保全。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重大诉讼公告》中，对该诉讼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并在公告中充分提示了相关风险。
	6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了控股股东孟凯先生所持有的18156万股公司股份，公司6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中，对该冻结股份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
	6月5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冻结了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翠微路支行设立的基本银行账户，冻结余额为19,796,395.77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3.1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于6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中，对该冻结银行账户事项进行了公开披露，并在公告中对该冻结事项造成的影响做了相关说明。
	综上所述，公司存在重大诉讼及基本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同时存在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这些因素对公司品牌与市场信誉、客户与供应商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将不利于公司现有团膳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公司对外拓展、洽谈新项目。在内生动力不足、外向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2017年5月23日以来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
	1、公司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函证后的回复情况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询证函”，请上述人员自查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2017年5月23日以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回复函，除董事陈继先生、黄婧女士外，其余全体人员均回复称：“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2017年5月23日以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关于董事陈继先生本人及关联企业购买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董事陈继先生在回复中签署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表”，其主要信息如下：
	3、关于董事黄婧女士关联企业购买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董事黄婧女士在回复中签署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表”，其主要信息如下：
	说明：董事陈继先生与董事黄婧女士所填报的关于两位的共同关联方——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公司股票的事项为同一事项，公司对陈继先生、黄婧女士的关联方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买公司股票事项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进行了备案及公开披露。
	四、请你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和公司股价涨幅等情况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回复：
	1、关于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6年审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209.47万元，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4月27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团膳，其经营模式较为单一，团膳项目规模有限，业绩增长动力和空间不足，可为公司贡献的收入及利润基数较小，若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关于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趋于严峻的风险
	如本回复第二题第四点所述，公司存在面临重大诉讼及基本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同时存在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多轮司法冻结的情况，这些因素将对公司品牌与市场信誉、客户与供应商关系等方面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若该负面影响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将不利于公司现有团膳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公司对外拓展、洽谈新项目，进而可能导致公司经营受到影响。
	此外，目前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无法实施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不得实施构成借壳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得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对公司通过重组、外部融资方式自救构成障碍。在公司主业盈利能力较弱、无法寻求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公司的内外部经营环境趋于严峻。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暂停上市的风险
	截至本回复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若本次立案调查最终结论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3.2.1 条“（八）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公司股票将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关于公司股价涨幅较大偏离其内在价值的风险
	综上所述，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性、内外部经营环境趋于严峻、股票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风险的情况下，目前公司的实际现状及经营业绩与近期股价涨幅较大的情况相偏离。敬请广大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到公司目前面临的各项风险因素，理性投资！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